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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營養師 陳靜宜
電話：3322101#7451
電子信箱：1003227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200274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20027419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1學年度健康促進中心議題學校─口腔衛生

議題創意海報製作比賽」得獎名單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12月15日桃教體字第1110120185號函及本市

「111學年度健康促進中心議題學校─口腔衛生議題創意海

報製作比賽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案內學生獎勵部分，將於111學年度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成果

發表會上進行頒獎，並請惠予得獎學生公假登記；如當日

無法到場領獎，請於會後至楊梅國小領取獎狀及禮券。

三、111學年度口腔衛生校際聯盟成果發表會資訊如下:

(一)日期：112年4月12日(星期三)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。

(二)地點：楊梅國小視聽教室。

四、指導老師敘獎部分(擇一、擇優敘獎)，依據桃園市市立各

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，本案學校教職員敘獎係

屬記功2次以下案件，授權學校自行辦理敘獎；獎狀請轉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2000211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3/27 11: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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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受獎人。

五、本案倘有疑問者，請逕洽本市楊梅國小衛生組長，聯絡電

話：03-4782016分機311。

正本：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潛龍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
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
區雙龍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
小學、桃園市楊梅區水美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
同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學、桃園
市蘆竹區新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義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、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國
中部、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
學、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、
桃園市立凌雲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

副本：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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